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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县临时救助具体标准规定补充通知
（第二次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发挥社会救助托底线、救急难的作用，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根据《广东省社会救助条例》《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临时救助办法〉的通知》（粤府办〔2021〕4 号）《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梅州市临时救助实施细则的通知》（梅市府办〔2022〕8号）《五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五华县临时救助实施细则的通知》（华府办〔2023〕8号），结合我县实际，现将五华县临时救助具体标准规定补充内容通知如下：
一、救助对象。临时救助对象包括以下五类：
（一）第一类救助对象：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二）第二类救助对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农村易返贫致贫户（三类监测对象）。
（三）第三类救助对象：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
（四）第四类救助对象：指除第一、二、三类对象外，因火灾、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突发重大疾病或遭遇其他特殊困难，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且符合相关收入和财产标准的五华县户籍人员。
（五）第五类救助对象：在我县经常居住且持有有效居住证明或个人身份信息的人员，困难发生在我县的流动人员，以及经县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协调机制成员会议研究通过的其他困难对象。
二、 临时救助标准。
（一）支出型救助标准
1.在医疗机构治疗疾病、住院照料等产生的必需支出超过家庭承受能力，经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后负担仍然过重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对第一、二、三、四类救助对象原则按以下标准予以救助：
（1）第一类救助对象。特困人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因病住院、特殊门诊，对其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及各类补充医疗保险支付后个人自负的医疗费用（该部分费用需所在医疗机构医生医嘱及医院出具的费用单据），超过本县当年一个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上的，以当年一个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资金为起点进行申请，按照不高于70%予以救助，最高不超过4万元。
（2） 第二类救助对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农村易返贫致贫户（三类监测对象）因病住院，对其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及各类补充医疗保险支付后个人自负的合规医疗费用，超过本县当年2个月城镇低保标准以上的，以当年2个月城镇低保标准的资金为起点进行申请，并结合家庭综合经济状况，原则上按不低于2个月城镇低保标准救助，按照不高于50%予以救助，最高不超过2万元。
（3） 第三类救助对象。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因病住院，对其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及各类补充医疗保险支付后个人自负的合规医疗费用，达到本县当年2个月城镇低保标准1.5倍以上的，以当年2个月城镇低保标准1.5倍的资金为起点进行申请，并结合家庭综合经济状况，原则上按不低于2个月城镇低保标准救助，按照不高于25%予以救助，最高不超过1万元。
（4） 第四类救助对象。因意外事件、突发重大疾病或遭遇其他特殊困难，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且符合相关收入和财产标准的五华县户籍人口，对其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及各类补充医疗保险支付后个人自负的合规医疗费用，超过其家庭上年度可支配总收入的60%以上，并结合家庭综合经济状况，原则上按不低于2个月城镇低保标准救助，按照不高于10%予以救助，最高不超过1万元。
2.在境内接受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大学本科及以下）和学前教育，经教育部门救助后仍需负担的学历教育学费、住宿费、保育教育费超过家庭承受能力，导致基本生活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严重困难的，对第一类、二类、三类救助对象（家庭）按以下标准进行临时救助：
（1）给予第一类、二类救助对象（家庭），家庭1个人读书原则上给予一年一次性救助不高于2500元、家庭2个人及以上读书的给予一年一次性救助不高于4500元。
（2）给予第三类救助对象（家庭）原则上给予一年一次性救助不高于2500元。
（二）急难型救助标准
1.因突发疾病、遭遇火灾、交通事故、意外伤害，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及遭遇其他特殊困难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需要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的家庭或个人，对第一、二、三、四类救助对象，每户家庭最高不超过2万元，给予一次性救助；对第五类救助对象，每户家庭最高不超过5000元，给予一次性救助。
2.因人身意外造成家庭主要劳动力死亡的，在获得各种赔偿、保险和其他救助后，家庭负担仍然较重，导致家庭基本生活特别困难的，对第一、二、三、四类救助对象，每户家庭最高不超过5000元，给予一次性救助；对第五类救助对象，每户家庭最高不超过3000元，给予一次性救助。
3.因火灾等意外事件，造成财产巨大损失且家庭或个人对象的唯一住房毁损无处居住的，根据需要给予临时安置，并参照自然灾害救助标准给予住房修缮救助。
4.因突发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困难，暂时无法获得家庭支持，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难的第五类救助对象，按每人最高不超过3000元，给予一次性救助。
三、其他规定
其它内容按照《五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五华县临时救助实施细则的通知》（华府办〔2023〕8号）要求执行。
四、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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